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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綦江区人民政府
关于印发重庆市綦江区支持科技创新

政策新十条的通知
綦江府发〔2023〕21 号

各街道办事处、各镇人民政府，区政府各部门，有关单位：

《重庆市綦江区支持科技创新政策新十条》于 2023 年 6 月

12 日经第三届区人民政府第 35 次常务会议审议通过，现印发给

你们，请遵照执行。

重庆市綦江区人民政府

2023 年 6 月 2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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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綦江区支持科技创新政策新十条

第一条 支持创新主体

（一）认定为高新技术企业，在有效期内，分三年每年补助

1 万元。

（二）首次认定为高成长科技企业的，一次性给予 5万元补助。

（三）首次认定为国家级、市级技术先进型服务企业，按等

级分别一次性给予 20 万元、5 万元补助。

第二条 支持创新平台

（一）首次认定为国家级、市级重点实验室、博士后科研工

作站，按等级分别一次性给予 60 万元、20万元补助。

（二）首次认定为国家级、市级企业技术中心，按等级分别

一次性给予 20 万元、4 万元补助。首次认定为市级中小企业技

术研发中心一次性给予 4 万元补助。

（三）首次认定为国家级、市级技术创新中心、临床医学研

究中心、野外科学观测站、产业技术协同创新中心、工程研究中

心、制造业创新中心，按等级分别一次性给予 30万元、5万元补

助。

（四）首次认定为国家级新型研发机构，一次性给予 100万

元补助。首次认定为市级新型高端研发机构、新型研发机构（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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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型），按类别分别一次性给予 50万元、20万元补助。首次认

定为国家级产业创新中心一次性给予 30 万元补助。

（五）成立并正常运行一年的院士专家工作站和院士专家工

作室，分别一次性给予 100万元、20 万元补助。

（六）首次认定为国家级、市级科普基地（含科普教育基地、

中小学校外科普特色基地）、专家大院（科技小院），按等级分

别一次性给予 15万元、3 万元补助。

第三条 支持孵化载体

（一）首次认定为国家级、市级科技企业孵化器，按等级分

别一次性给予 50万元、20 万元补助。首次认定为国家级、市级

众创空间，按等级分别一次性给予 30万元、10 万元补助。首次

认定为国家级、市级星创天地，按等级分别一次性给予 20万元、

10 万元补助。

（二）孵化载体从区外引进注册的企业入库成为重庆市科技

型企业，按照重庆市科技型企业系统所评定知识价值信用贷款信

用等级 A、B、C、D、E确认企业级别，按照每家入库科技型企

业的对应级别分别给予入库企业一次性 5 万元、4 万元、3 万元、

2 万元、1 万元补助。

（三）孵化载体从区外引进的企业成长为高新技术企业，按

照每家企业 10 万元的标准给予孵化载体补助。

（四）孵化载体新孵化企业中，满足下列条件之一的，给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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孵化企业 2 万元补助：

1．主要创业者为全日制本科生以上学历的高校毕业生且在

綦缴纳社保费一年以上；

2．企业具有有效发明专利；

3．企业知识价值信用贷款首次信用评价等级为 C级及以上。

第四条 支持科研项目

获国家级、市级科技计划立项的科研项目（获批高新技术企

业专项项目除外），根据该项目所获财政资金额度，分别给予国

家级 50%、市级 10%的配套支持，每个项目补助金额按等级最

高分别不超过 50万元、20 万元。

第五条 支持研发投入

企业获得区级科研项目立项，且研发投入强度达 3%及以上

的，按照研发投入的 0.5%给予补助（研发投入强度达 3%—5%、

5%及以上的，最高补助分别不超过 10 万元、20 万元，补助额在

0.5 万元以下的不补助）。

第六条 支持成果转化

（一）引进三年内获市级以上科技奖励的科技成果在綦江实

施产业化，并经认定为市级及其以上的高新技术产品，认定次年

产品销售收入达 1000 万元、3000 万元、5000 万元，按达标销售

收入分别一次性补助 10万元、30 万元、50 万元。

（二）认定为市级以上高新技术产品，有效期内每个产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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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性补助 1 万元。

（三）进行技术合同认定登记的，按认定登记总额万分之五

给予补助，最高不超过 10 万元。

（四）首次认定为国家级、市级技术转移转化机构、检验检

测机构、科技服务机构，按等级分别一次性给予 20 万元、5 万

元补助。

第七条 支持科技进步

获国家科学技术奖、重庆市科学技术奖的区内科技成果，按

照其获得的奖金给予 1∶1 配套支持，国家奖项最高补助不超过

50 万元，市级奖项最高补助不超过 20 万元。

第八条 支持科技金融

在綦江注册的创业投资企业按照招商引资政策执行。

第九条 支持科技人才

按照綦江区相关人才政策执行。

第十条 支持知识产权

按照綦江区相关知识产权政策执行。

本文件中“等级”是指国家级和市级。本文件与区内其他优

惠政策内容重复或同类的，按从优不重复原则执行。本文件涉及

支持政策的申报细则另行制定文件明确。本文件自 2023 年 7 月

28 日起施行，原《重庆市綦江区支持科技创新政策十条》（綦

江府发〔2021〕9 号）同时废止。2022 年及以前认定成功且在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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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期内的高新技术企业按原政策未执行完补助的，按原政策执行完

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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